
【考点】合伙企业的损益分配（★★）

1.合伙损益

合伙损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1）合伙利润；

（2）合伙亏损。

2.合伙损益分配原则

（1）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办理；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

明确的，由合伙人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无法确定

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约定—协商—实缴—平均）

（2）合伙协议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普通合伙人或者由部分普通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

（绝对不行）

【链接】有限合伙企业不得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但是，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有约定可以）

【例-单选题】张某等3人共同出资设立一普通合伙企业，实缴出资比例为1：2：3。张某在执行

合伙事务时因重大过失造成合伙企业负债。已知合伙协议未约定合伙企业亏损分担比例，合伙

人之间也不能通过协商达成一致。关于合伙企业不能清偿的剩余债务的承担方式，下列表述正

确的是（ ）。

A.平均分配

B.由张某自己承担

C.按实缴出资比例1：2：3承担

D.按协议出资比例承担

答案：C

解析：普通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办理；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

约定不明确的，由合伙人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

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

【考点】非合伙人参与经营管理（★）

1.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聘任合伙人以外的人担任合伙企业的

经营管理人员。

2.被聘任的经营管理人员，不具有合伙人的资格。无需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3.被聘任的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超越合伙企业授权范围履行职务，或者在履行职务过程

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合伙企业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例-单选题】甲普通合伙企业拟聘任非合伙人张某担任经营管理人员，合伙协议对聘任经营管

理人员未作特别约定。下列关于张某的聘任程序和职责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张某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因重大过失给甲企业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B.张某被聘为经营管理人员后，当然取得甲企业普通合伙人资格

C.张某被聘为经营管理人员后，当然取得甲企业有限合伙人资格

D.经三分之二的合伙人同意，甲企业可以聘任张某担任经营管理人员

答案：A

解析：（1）选项B.C错误，被聘任的经营管理人员，仅是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不是合伙

企业的合伙人，因而不具有合伙人的资格。

（2）选项D错误，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聘任合伙人以外的人担任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

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考点】普通合伙企业对外代表权的效力（★★）

1.合伙事务可以由全体普通合伙人共同执行。

2.合伙事务也可以委托一个或者数个普通合伙人执行，委托一个或者数个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

事务的，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合伙事务。

【注意】合伙企业对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以及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权利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

三人。

【例-单选题】赵某、钱某、孙某和李某共同投资设立了甲普通合伙企业（简称“甲企业”），

合伙协议约定：由赵某执行合伙事务，但赵某代表合伙企业签订价款超过80万元的合同时，应

当经钱某、孙某和李某同意。甲企业成立后，赵某以甲企业名义与不知情的张某签订了100万元

的原材料采购合同。有关本案的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甲企业有权以赵某超越权限为由，拒绝履行该原材料采购合同

B.甲企业对赵某代表权限的限制无效，应当履行该原材料采购合同

C.由于张某对甲企业对赵某代表权限的限制并不知情，甲企业应当履行该原材料采购合同

D.不论张某对甲企业对赵某代表权限的限制是否知情，甲企业均应当履行该原材料采购合同

答案：C

解析：甲企业对赵某的权限限制在甲企业和赵某之间有效（选项B错误），但不直接产生对外效

力（由于对该权限限制不知情也不应当知情，张某属于善意第三人，该限制不得对抗张某，因

此，甲企业应当履行该合同，相关损失可以向赵某追偿，选项AD错误，选项C正确）。

【考点】普通合伙企业和合伙人的债务清偿（★★★）



一、合伙企业的债务清偿与合伙人的关系

1.合伙企业财产优先清偿。

2.合伙人的无限连带清偿责任。

当合伙企业的全部财产不足以偿付到期债务时，合伙企业的债权人对合伙企业所负债务，可以

向任何一个合伙人主张，该合伙人不得以其出资的份额大小、合伙协议有特别约定、 合伙企业

债务另有担保人或者自己已经偿付所承担的份额等理由来拒绝。

3.合伙人之间的债务分担和追偿。

合伙人由于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所清偿数额超过其应分担的比例时，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

【注意】合伙人之间的分担比例对债权人没有约束力。

【总结】先企业后个人，对外连带对内按份。

二、合伙人的债务清偿与合伙企业的关系

1.不得“代位“，不得“抵销“

合伙人发生与合伙企业无关的债务，相关债权人不得以其债权抵销其对合伙企业的债务；也不

得代位行使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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